
議會文件 28/2016 號  

（於 3 月 17 日會議討論）  

 

南區區議會  

 

檢討《南區區議會會議常規》、委任增選委員安排  

及審批區議會撥款申報利益制度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尋求各議員通過分別載於附件三及四的擬議《南區

區議會會議常規》（下稱「《會議常規》」）及《審批區議會撥款申報

利益制度》（下稱「《申報利益制度》」），以及同意下文第 5 段所述

的委任增選委員安排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《區議會條例》（第 547 章）第 68 條訂明，區議會可訂立會議

常規，以規管區議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程序。民政事務總署已為新

一屆區議會擬備《區議會常規範本》（下稱「《範本》」），再由個別

區議會按當區需要作出修訂。《範本》所提出修訂建議主要分為下列四

個類別：  

 

(a)  工作小組會議記錄；  

(b) 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的個人利益登記；  

(c)  《區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操守指引》；以及  

(d) 選舉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。  

 

3. 第五屆南區區議會於 2016 年 1 月 5 日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，通

過先將《範本》的修訂建議納入上屆區議會於 2013 年 11 月 14 日通過的

《會議常規》版本（議會文件 1/2016 號附件三），以供本屆區議會暫時

採用，其後再安排舉辦工作坊，以詳細討論《會議常規》的各項條文及

委任增選委員的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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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 

 

檢討《會議常規》  

 

4. 南區區議會於 2016 年 2 月 3 日舉辦工作坊，並於工作坊舉行前

邀請議員提交修訂建議。工作坊當日共有 14位議員出席，名單載於附件

一。經充分討論後，出席工作坊的議員同意推薦載於附件二的修訂建議

予區議會考慮。此外，《範本》的英文版本亦作出少量文字修正。修訂

後的《會議常規》擬稿載於附件三。  

 

委任增選委員的安排  

 

5. 議員於工作坊上討論了委任增選委員的安排，同意在區議會轄

下的其中四個委員會—社區事務及旅遊發展委員會、地區發展及房屋事

務委員會、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和南區社區重點項目專責委員會加入

增選委員。考慮到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運作需要，議員同意將社區事

務及旅遊發展委員會的增選委員人數上限訂為五名，其餘三個委員會的

增選委員人數上限則訂為四名，而《會議常規》內有關委任增選委員的

條文，以及增選委員的提名及遴選準則將維持不變。  

 

檢討《申報利益制度》  

 

6. 議員於工作坊上檢討了現時沿用的《申報利益制度》，並同意

作出以下修訂：  

 

相關條文／附註及原文  修訂建議  

附註 (v) 新增附註 (v)：  

如區議員身兼由南區民政事務處成立的

委員會成員，在審批由該等委員會主辦

／合辦／協辦活動的撥款申請時，按第

一級的安排處理，即相關議員在申報利

益後，仍可參與有關的討論及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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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條文／附註及原文  修訂建議  

附註 (vi)  

如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通 過 撥

款，所申報利益屬不可參與

決議級別（現時為第二及第

三級）的會議成員須棄權，

不得就傳閱文件投票。  

修訂附註 (vi)：  

如以傳閱文件方式通過撥款，所申報利

益屬不可參與決議級別（現時為第二及第

三級）的會議成員不可參與傳閱文件的投

票。  

 

修訂後的《申報利益制度》載於附件四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7. 請議員就《會議常規》的修訂建議發表意見，並考慮通過分別

載於附件三及四的《會議常規》及《申報利益制度》擬稿，以及同意上

文第 5 段所述的委任增選委員安排。  

 

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6 年 3 月  


